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國際音樂人才拔尖計畫補助作業要點

一、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以下稱本團)為培育音樂人才，特定訂本要點甄選優秀青年音樂

家，補助其參與國際音樂比賽、大師班、音樂營等，以拓展其演奏生涯、邁向國際舞

台。

二、 本要點所稱之音樂人才(以下稱受培訓者)，係指具中華民國國籍，並願以國家名義或

代表臺灣名義參加國際性音樂比賽，經本團甄選通過之入選者。相關甄選事宜及申請

書表將另以簡章公告。

三、 本要點培訓組別包括鋼琴組、弦樂組、管樂組、擊樂組及指揮組，各組別之甄選年齡

如下：

(一)鋼琴組：

A組(十歲至十三歲)、B組(十四歲至十七歲)、C組(十八歲至二十七歲)。

(二)弦樂組：

A組(十歲至十七歲)、B組(十八歲至二十七歲)。

弦樂包括：

         1.弓弦樂器：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

         2.彈撥樂器：豎琴、吉他。

(三)管樂組：

A組(十五歲至二十歲)、B組(二十一歲至二十七歲)。

管樂包括：

         1.銅管樂器：法國號、小號、長號、上低音號、低音號。

         2.木管樂器：長笛、雙簧管、單簧管、低音管、薩克斯風。

(四)擊樂組：

A組(十五歲至二十歲)、B組(二十一歲至二十七歲)。

(五)指揮組：二十二歲至三十五歲，不分組。

四、 本要點每屆培訓時間以二年為原則，本團得視預算編列及政策執行情況調整之；實際



培訓及補助期間另以甄選簡章公告為準。

五、 經甄選通過之受培訓者，應於本團指定時間內，提送當年度學習計畫書送本團審查；

該計畫如有異動，應修正計畫後送本團再審。

六、 受培訓者得依據年度學習計畫，檢附參與之國內外之國際音樂比賽、國際音樂大師班

及國際音樂營等活動之簡章等相關資料申請下列補助。另實際補助金額將視執行年度

之預算規模支應，補助項目如下：

(一) 補助受培訓者報名費、參賽費、學費、住宿費、醫療檢測費及由現居地至比賽

地點之交通費；限搭乘最捷徑經濟艙機票或其他大眾運輸工具，且現居地為國

外者，須提出足資證明現居海外地區之文件，如在學證明、在職證明、居留證

明等。

(二) 受培訓者參加國際音樂比賽，得申請補助陪同人員（以一人為限）由現居地至

比賽地點之交通費；限搭乘最捷徑經濟艙機票或其他大眾運輸工具。

(三) 前款陪同人員(一人)之申請資格如下：

1.參賽時依民法規定已成年之受培訓者，得申請指導教授陪同。

2.參賽時依民法規定未成年之受培訓者，得申請親友或指導教授陪同。

3.報名時雖未成年，參賽時已成年適用本款第一目規範。

(四) 本要點補助每人每年以不超過新臺幣十萬元為限。

(五) 受培訓者於受培訓期間如因法令規範：如服常備兵役、補充兵役或替代役等，

於該期間應中止補助時效，且不得執行任何本要點相關之活動(含經本團審查通

過之計畫)或申請任何項目補助款，俟服役期間終了次日起續行補助時效至第四

點之期限屆滿，並得就服役前尚可申請補助餘額續行申請，並受前款之規範。

受培訓者應提出相關正式文件(如入伍通知、退伍令等)供本團審查。

七、 受培訓者須配合本團於國內辦理相關音樂會演出，其演出方式及場次，由本團統籌安

排，並給付下列經費：

(一) 演出費：同套曲目第一場至多新臺幣五萬元(含稅)、第二場起每場至多新臺幣

三萬元(含稅)。



(二) 交通費：由現居地至演出地點之交通費。惟現居地為國外者，須提出足資證明

現居海外地區之文件，如在學證明、在職證明、居留證明等，始得申請國外來

回經濟艙機票之補助。

(三) 住宿費：演出地點如為臺中地區，由本團提供宿舍，不得報支住宿費。

(四) 醫療檢測費。

八、 申請交通費、住宿費及醫療檢測費，須檢具以下資料核銷：

(一) 交通費:

1.搭乘飛機：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及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單或旅行業代收

轉付收據，及登機證存根。

2.搭乘飛機以外之交通工具：檢附該交通工具之票根。

3.依第六點規定參加國際活動者，由現居地抵達國外後於該國(外國)境內交通或

自國外返國後於國內交通，均不提供自駕交通工具油費、計程車費或其他交通

工具費用。

(二) 住宿費:

1.檢附支用單據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國內住宿費每人每天不得逾新臺幣二千

元。國內活動住宿費，由本團視情況補助；受培訓者國外住宿費，由本團依實際

需求及合理性酌予補助。

2.受培訓者參加經本團審核通過之國際活動返國或自國外返國參加經本團審核通

過於國內辦理之國際活動，如依法令規定強制應於一定期間居住於指定處所

者，其住宿費比照前目規定辦理。

3.於國外就學(業)之受培訓者依前點規定返國演出音樂會，如依法令規定強制應於

一定期間居住於指定處所者，其住宿費比照第一目規定辦理。

(三) 醫療檢測費:

受培訓者依第六點及第七點規定自國外返國後，如依法令規定強制應進行醫療

檢測，應檢附支用單據，由本團於未逾衛生福利部中部醫院收費標準之該項檢

測最低額給付檢測費用。前開費用僅給付一項且該項以一次為限(國內或國外擇



一)。

九、 基於避免政府獎補助相關資源(含醫療)重複原則，本要點各項補助項目不得與比賽、

大師班及音樂營主辦單位提供之條件或文化部及文化部附屬機關(構)、財團法人國家

文化藝術基金會、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生福利部補助重複。經查獲有重複補助之情

事，本團將撤銷或廢止其補助金受領資格，並限期繳回已領受之補助費。

十、 受培訓者請領補助，應於活動結束後，主動檢送領據及下列資料至本團，俾辦理核銷

撥款：

(一) 學費及報名費等活動繳費收據或領據正本、交通費相關票根、住宿費等支用單

據(請參上述第八點提繳相關核銷資料)。

(二) 參與手冊或節目單等相關資料。

(三) 參與活動成果報告書(含照片)。

十一、 受培訓者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團得視情節輕重撤銷或廢止全部或部分補助，並追回

全部或部分補助款：

(一) 未以國家名義或臺灣名義參加活動。

(二) 未經本團同意私自變更計畫。

(三) 有單據隱匿、虛偽不實情事。

(四) 未提交或未主動更正學習計畫表及其內容不實。

(五) 遲延核銷經費。

(六) 無故不配合參加本團辦理之相關音樂會。

(七) 該屆受培訓員若未履行參與國際活動，且未能提出相關說明並經本團同意者，

須停止下一屆之報考權。

十二、 本團得於年度內不定期派員訪視，必要時得邀請學者專家，組成評鑑小組實地訪查受

培訓者培訓及參與情形，俾供日後補助之重要參考依據。

十三、 依據「文化部與所屬機關(構)促進對民間團體及個人獎勵補助作業審查結果透明化注

意事項」辦理甄選之各賽程評審作業相關規定，評審委員名單俟評審作業完成後，於

文化部獎補助資訊網公告之。



十四、 受培訓者已於受培訓年度之第一年提出年度計畫並經本團審查通過者，倘該活動因不

可抗拒之情形(如疫情、戰爭等情形)而取消或延辦，經受培訓者提出說明並經本團核

定者，得將受培訓第一年度未用竣之補助款流用至第二年度。

十五、 為使公部門資源能協助更多國內具潛能之音樂人才，已接受累計三屆(六年，係指包括

連續及不連續於各分齡組別之總計)之受培訓者，不得再參加甄選。

十六、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